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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臺南市106年加強街道揚塵洗掃補助及環保政策宣導

計畫一份，敬請貴所協助輔導轄內各義工隊提出申請，並

於106年3月31日前彙整各隊申請資料函送本局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區里、社區環保義工隊持續推動掃街、響應全民環

境清潔日活動並協助推動環境教育，茲訂定旨揭計畫，請

貴所協助輔導轄內符合補助對象之環保義工隊填寫計畫申

請書及經費預算表（計畫書附件一、二），經初審後於10

6年3月31日前函送區公所申請經費彙整表（計畫書附件三

）、各隊計畫申請書及經費預算表至本局審查核定，本案

不受理環保義工隊個別申請。

二、申請本計畫之環保義工隊須依計畫規定執行掃街工作且全

年須持續推動達8個月以上（執行日期可追溯自106年1月

），同時為擴大環保義工服務能量並推動環境教育普及，

請各義工隊至少辦理2次環保政策宣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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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計畫依各隊出勤人數及掃街長度提供新臺幣1~2萬元

補助額度：義工人數20至29人，掃街長度每月達3公里以上

者，最高補助1萬元；義工人數達30人以上，掃街長度每

月達4公里以上者，最高補助2萬元。經費編列請依計畫伍

、補助內容規定辦理。

四、倘106年申請補助之環保義工隊數超過本局年度編列預算

總經費可補助之額度時，將重新核算每小隊最高補助金額

之調整比例，並按各小隊申請經費，依調整比例核定實際

補助經費。

五、請貴所於轄內各隊執行及核銷完畢後，於106年10月31日

前函送區公所經費支出明細表、各隊經費結算表、成果報

告書及成果照片（計畫書附件四~八）至本局辦理核銷結案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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